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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花蓮地方法院辦理不動產通訊投標作業規範 

101年8月9日訂定公佈全文19條 

司法院101年9月17日院台廳民二字第

1010025750號准予備查 

民國110年7月14日修正第2、7、9~12、

15~17點條文 

一、（訂定目的）   

為辦理本院強制執行事件通訊投標作業，規範民事執行處內部流程，俾利本院執

行人員有所遵循，訂定本規範。 

二、（辦理通訊投標事件之擇定標準） 

本院辦理不動產拍賣投標程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宜採通訊投標之方式為之： 

（一） 有圍標之虞者。 

（二） 法院因債權人或債務人聲請認為適當或其他必要之情形者。 

前項第（二）款所稱適當或其他必要之情形，得參考下列情事認定之： 

（一） 依鑑價報告之內容，可知拍賣標的係屬市區精華地段，市況熱絡，

拍定機會高者。 

（二） 拍賣標的為建物所有權範圍全部連同所坐落基地所有權範圍全

部，或區分所有建物專有部分所有權範圍全部併同基地應有部分拍

賣者。 

（三） 債務人住所地明確，不致因送達影響拍賣期日之合法進行者。 

（四） 拍賣標的點交條件明確，不致因點交條件之異動而影響拍         

賣期日之合法進行者。 

（五） 債權人就拍賣程序之協力義務均能遵期並迅速履行，不致因債權人

不諳或不願盡協力義務而影響拍賣期日之合法進行者。 

（六） 因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疫情警戒期

間。 

三、（不宜採通訊投標之事件） 

不動產拍賣投標程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宜採通訊投標之方式為之： 

（一） 已逾辦案期限或繫屬已有相當時日，尚未開始拍賣程序者。 

（二） 執行標的眾多、複雜，預期行通訊投標程序將延滯執行程序之終結

者。 

（三） 優先承買權人調查困難，或應通知之優先承買權人眾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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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債務人、第三人曾聲明異議，預期拍賣程序因異議而影響正常進行

之虞者。 

（五） 分標拍賣，開標順序在後之標別可能因債權人已足額受償而停止拍

賣程序者。 

（六） 耕地或有其他應買資格限制之標的。 

四、（通訊投標與現場投標程序不得轉換） 

採通訊投標程序者，除有特殊情形外，應自第一次拍賣期日起，至拍定或執行程

序終結時止，均行通訊方式辦理投標，不得改行現場投標程序。 

已行現場投標程序之事件，不得改行通訊方式進行投標。 

五、（電腦資料維護） 

經擇定為通訊投標之事件，應由書記官於維護個案拍賣條件時，點選採通訊投標

方式之選項。 

六、（保證金酌予提高） 

為避免通訊投標人投機、得標後拒不繳納尾款之風險，本院辦理通訊投標事件，

保證金宜酌予提高為底價百分之二十五至百分之三十。 

七、（投標方式） 

經擇定採通訊方式投標之事件，一律採投標人通訊寄達本院向郵局承租郵政信箱

方式為之，不並行現場投標程序。 

投標人應於本院指定之時間內，採雙掛號方式寄達投標信函。 

倘未於指定時間投標、以快捷郵件或其他郵遞方式投標，致郵局以逾保管期限或

其他理由退件者，其投標不生效力，投標書因之未到達本院所設標匭之風險，由

投標人自行承擔。 

投標人逕向本院為投標之意思表示者，其投標無效，承辦股於收受投標信函後，

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批示「未依公告方式投標，投標無效」，影印存卷後逕予退

件。 

八、（投標意思不得變更） 

投標書寄達本院指定之郵局信箱後，不得以任何方式撤回或變更投標之意思表

示；其為撤回或變更者，撤回或變更不生效力，仍以投標人原投標書之記載認定

為投標要約內容。 

原投標書、撤回或變更投標之意思表示於本院人員領取投標書函時同時存在於郵

政信箱者，視為投標書寄達本院指定郵局信箱後所為之撤回、變更。 

投標人逕向本院所在地為撤回、變更投標之意思表示者，係違反公告要式所為意

思表示，其撤回、變更無效，仍依第一項後段規定認定投標要約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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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開標期日及截標時間） 

如欲採行通訊投標，開標期日原則定於每月第二週、第四週星期三下午三時半。 

十、（領取投標信函人員） 

（領取投標信函人員） 

法官或司法事務官應於拍賣公告所定最後寄達日、時，率同書記官及會同政風人

員或院長指定之人前往郵局領取投標信函，並於開標前由書記官會同政風人員或

院長指定之人將投標信函投入標匭。必要時，並得請法警室指派法警隨行。 

書記官應以適當之方式通知政風人員或院長指定之人於開標期日派員會同。 

十一、（領取投標信函程序） 

領取投標信函之人員，至遲應於拍賣公告所載投標書最後寄達日、時前五分鐘抵

達郵局，並於領取後將投標信函投入本院投標室標匭。 

前項領取投標信函至投入標匭之過程，應會同政風人員或院長指定之人全程參

與，並由民事執行處指定人員全程錄影存證，錄影時間自領取投標人員離開法院

大門開始，至取回投標信函投入本院投標室標匭為止。並應作成書面紀錄，記載

領取之時間、地點、件數、到場人員及其他必要事項，所有到場人員均應於紀錄

上簽名，再附卷於拍賣卷宗內存參。 

上開錄影由民事執行處保存。 

除法官或司法事務官通知繼續保存外，民事執行處至少應保存錄影紀錄一個月

（自當日起算），始得除去。 

十二、（開標程序之主持） 

開標期日，應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主持開標程序。 

十三、（開標程序之進行） 

辦理通訊投標事件之開標程序，與現場投標程序相同，債權人聲明承受者，仍應

於拍賣期日終結前到場為之，但投標人之投標則不因不在現場而無效。 

開標時，除朗讀各投標人投標姓名、金額外，應向在場之人確認有無投標而未經

朗讀姓名者，各股相互間尤應注意有無標單誤繕股別、案號者。 

通訊投標開標期日，宜於當日辦理通訊投標之各股均完成開標程序後，再行宣示

拍賣程序終結。 

十四、（願出之最高價額相同時之處理） 

投標人願出之最高價額相同者，以當場增加之金額最高者為得標人；若通訊投標

人不在場，視為不願增加金額。當場無人增加金額者，由法官或司法事務官抽籤

定得標人。 

十五、（退還保證金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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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標人未得標者，應於開標期日當場憑國民身分證、駕駛執照，或其他政府機關

所核發附有照片之身分證明文件正本、交寄投標書之郵局執據及與投標書相符之

印章簽章取回。 

應取回保證金而未當場取回者，保證金交由會計室入帳處理，通知投標人依規定

領取。投標人提出匯款入帳申請書者，並應依其申請辦理匯款轉帳退費。保證金

如屬無法入帳之情形者，則另通知領回。如逾期未領回，本院逕自依法辦理清償

提存。 

辦理通訊投標事件遇有公告停止拍賣之情形者，仍應於開標期日後依第一項、第

二項規定退還保證金，投標人不得要求於開標期日期前退還保證金。 

十六、（得標人尾款之繳納） 

開標時，應點呼得標者確認是否在場，如得標人在場者，告知應於得標後七日內

繳足全部價金，並由得標人於筆錄上簽章。 

得標人未在場者，應通知得標人於繳款通知送達後七日內繳足全部價金。 

書記官應就通訊投標事件拍定情形，公告於司法院不動產法拍專區，得標人並得

於知悉得標情形後，不待通知即自行到院繳納全部價金。 

十七、（其他配合事項） 

民事執行處應備置通訊投標專用投標書（含保證金封存袋）、投標信封，並印製

「臺灣花蓮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辦理通訊投標要點」，訴訟輔導科或其他櫃台服

務人員，遇有詢問投標方式或洽購投標書者，應先請其確認是否係採通訊投標之

事件，如係採通訊投標程序者，應告以正確之投標方式，提供前揭通訊投標專用

投標書及通訊投標要點。 

民事執行處得以網路公告方式，提供通訊投標專用投標書（含保證金封存袋）、

投標信封及退還保證金申請書之電子檔，供民眾下載使用。 

十八、（規範之修正） 

本規範係供作本院民事執行處內部作業準據，得定期檢討本院辦理通訊投標作業

實施情形，由民事執行處庭長徵詢司法事務官及相關人員意見後修訂之。  

十九、(規範之實施) 

本規範經院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